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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上高县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对位于上高县锦江大道 111 号（B 区）（锦江农产品

批发市场二期）20栋 1单元 402 室住宅房地产进行了估价，价值时点为 2022

年 10 月 11 日，估价对象房屋建筑面积为 122.04 平方米，本次估价目的是为

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我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遵循估价

原则，按照估价工作程序，依据贵方提供的相关资料，选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通过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进行认真测算，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

点 2022 年 10 月 11 日满足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为 68.80 万元，

人民币大写：陆拾捌万捌仟元整，具体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 1

不动产权证

号
产权人 坐落

建筑结

构

设计

用途
楼层

建筑面

积（㎡）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价

（万元）

赣（2021）

上高县不动

产证明第

0005231 号

甘晓燕

锦江大道 111 号（B

区）（锦江农产品

批发市场二期）20

栋 1 单元 402 室

钢混 住宅 4/7 122.04 5500 67.12

家具家电明细表

名称 项目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家具家电

餐桌、椅子 套 1.00 1800.00 1,800 -
木凳 条 8.00 20.00 160 -
冰箱 台 1.00 2700.00 2,700 -
热水器 台 1.00 1300.00 1,300 -
洗衣机 台 1.00 2400.00 2,400 -
油烟机 台 1.00 1500.00 1,500 -
燃气灶 台 1.00 1100.00 1,100 -
电饭煲 个 2.00 150.00 300 -
电视机 台 1.00 3300.00 3,300 -

沙发茶几 套 1.00 3700.00 3,700 -
电风扇 台 3.00 150.00 450 -
烤火器 台 3.00 45.00 135 -
空调 台 3.00 2750.00 8,250 -

铝合金楼梯 台 1.00 120.00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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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椅 张 1.00 100.00 100 -
保险柜 台 1.00 1100.00 1,100 -

床 张 3.00 1500.00 4,500 -
藤椅 张 1.00 120.00 120 -
饮水机 套 1.00 200.00 200 -
茶台机 套 1.00 400.00 400 -

项目小计 33,635 -
成新率 50% -

项目小计(取整) 16,818 -

房地产价值+家具家电价值(取整)、（单位：万元） 68.80
-

特别提示：

1.本报告仅限于上高县人民法院执行陈华星与甘少修、陈会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使

用，不作他用；

2.本估价报告的全文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报告使用者请详细查阅本报告的估价

师声明、估价的假设与限制条件、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以对本报告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

解。

3.本报告评估价格不包含司法拍卖费、交易费、税费等相关费用。

江西怡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邵勇

二 0 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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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

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

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

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

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和《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的

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本估价报告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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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1、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对象权属、面积、用途等资料，以委托估价

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为依据，估价师未对相关资料

进行审核，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

的情况下，此次评估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途等资料以委托方提供的不

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为准。

（2）估价人员不具备对估价对象工程质量、房屋安全、优劣情况进行判

断的资格，因此估价师对估价对象物业仅作一般性的查勘。估价师对估价对

的结构、装饰及设施等内在质量、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可能影响估价对象

价值或价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但由于实地查勘仅限于其表面特征，在

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不能确定估价对象建筑结构、

设备、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的内在质量及其他隐蔽部分是否存在缺陷或

安全隐患。因此，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专业机构进

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的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建筑施

工验收规范规定的合格标准，且无建筑结构、设备、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

等的内在质量缺陷或安全隐患。

2、未定事项假设

因被执行人不配合，估价人员未进入室内查勘，本次评估按委托方要求

设定估价对象为普通装修。

3、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被上高县人民法院查封，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

抵押、租赁、查封等对评估价格的影响。

4、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无不相一致事项，无不相一致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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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估价无依据不足，无依据不足假设。

6、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价值时点后，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

化，并对估价对象估价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论。

（2）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

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同意，估价报告不得向委托人、申请执行

人、被执行人及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及个人提供，凡因使用估价报告不

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报告

解释权为本评估机构所有。

（4）本次估价结果受价值时点的限制，且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

告出具之日起为壹年。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或估价对

象自身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也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

价。

7、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估价结果没有考虑快速变现、税费转嫁等特殊的交易方式对

房地产估价的影响。

（2）本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

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

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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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委托方：上高县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称：江西怡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 7-9 号 A 栋 3.4 号

法定代表人：邵勇

资质等级：壹级

资质证书编号：赣建房评字 2号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概况

估价对象为住宅房地产，估价对象位于上高县锦江大道 111 号（B 区）

（锦江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20栋 1单元 402 室，建筑面积为 122.04 平方

米，权利人为甘晓燕，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2、土地基本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估价师现场查勘，估价对象位于上高县锦

江大道 111 号（B区）（锦江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20栋 1 单元 402 室，所

在土地四至为东至繁锦路、南至锦塔大道、西至中国石化、北面至上高客运

西站。估价对象土地形状较规则，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指通路、

通电、供水、通气、排水、通讯）及红线内“六通一平”（指通路、通电、

供水、通气、排水、通讯及场地平整）。

3、建筑物基本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估价师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建筑结构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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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用途为住宅，精装修；总层数 7 层，位于第 4 层，估价对象建筑物新旧

程度、维护保养及物业管理良好，建筑面积为 122.04 平方米。

至价值时点，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现场调查，估价对象不

存在抵押权等他项权利存在。

4、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1）、位置状况描述：

（1）坐落：上高县锦江大道 111 号（B 区）（锦江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

20栋 1单元 402 室；

（2）方位：处于锦江大道旁，地理位置一般；

（3）朝向：住宅坐北朝南；

（4）临街状况：周边目前处于已开发状态，小区为临路；

（5）楼层：总层数为地上 7 层，列入本次估价范围的估价对象位于第 4

层；

（6）与重要场所距离：距离上高县政府直线距离 3.5 公里，距离上高客

运西站直线距离 0.1 公里。

2）、交通状况描述：

（1）道路：周边有锦江大道、繁锦路等主次干道。

（2）出入可利用交通工具：周边有上高 1路、2路等公交车停靠，的士，

交通便利度较好。

（3）交通管制：无。

（4）停车方便程度：小区内设有停车位、停车便捷度一般。

3）、环境状况描述：

（1）自然环境：周边自然环境一般。

（2）人文环境：周边居住的居民素质较好、治安状况较好，人文环境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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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观：区域内绿化、景观一般。

4）、繁华程度描述：

（1）学校：周边有锦江中心小学、上高三中等。

（2）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商银行等。

（3）医院：上高河南医院、上高县妇幼保健院等。

（4）其他：有银海生活超市、春牯超市等配套设施。

五、价值时点

根据估价委托人所出具的委托书及《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估价师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进行现场查勘，故确定价值时点为 2022 年 10 月 11 日，

且该价值时点符合委托方对估价报告、估价价值、估价目的的使用要求。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在本次估价假

设和限制条件下形成的客观合理价格，即市场价值。

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1、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合法权

益包括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方面，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房地

产权属证书和有关证件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城市规划、土地用途

管制等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法规或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

为依据；在其他方面，如评估出的价格必须符合国家的价格政策。

2、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所谓最高最佳利用是估价对象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

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予估

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以能使估价对象获利最

多的用途和开发强度来衡量。这是因为在房地产市场中，每位房地产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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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上都试图充分地发挥房地产的潜力，采用最高最佳利用方式，取得最

大的收益。

3、价值时点原则

房地产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房地产价格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它是某一时

点上的价格。在不同时点，同一宗房地产往往会有不同的价格。价值时点原

则是指求取某一时点上的价格，所以在评估一宗房地产的价格时，必须假定

市场停止在价值时点上，同时估价对象房地产的状况通常也是以其在该时点

时的状况为准。

4、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

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

5、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

大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

时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中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房地产价

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受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房地产，即同类型具有

替代可能的房地产价格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房

地产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2、《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4 月 8 日发布，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月 26 日

发布，2014 年 2月 1日起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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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月 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

释〔2004〕16 号 2004 年 11 月 15 日）；

8、《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 132 号 2016 年

3 月 2日）；

9、国家、地方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10、上高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评估委托书》（2022）赣 0923 执恢

88 号；

11、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

12、估价人员现场勘察、市场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及估价人员的专业经验。

九、估价方法

1、估价方法的选择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等，通行的评估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假设

开发法、成本法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估价对

象进行实地勘察后，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本身的实际情况，遵照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分析如下：

(1)比较法：估价对象作为住宅物业，经估价人员现场调查，估价对象所

在区域内房地产交易市场上该类物业有一定数量的交易案例，因此可采用比

较法进行评估。

(2)收益法：由于估价对象当地租售比严重失衡，现实租金水平难以真实

反映当地实际房价情况，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

(3)成本法：成本法是求取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新购建价格和折旧，

然后将重新购建价格减去折旧来求取估价对象的方法，成本法适用的估价对

象包括独立开发建设的整体房地产，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的房

地产，又没有经济收益或没有潜在经济收益而限制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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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码头、机场以及公益、公用为目的医院、公园、军队营房等房地产。

考虑到估价对象现时房地产价格与成本关联性弱，房地产的开发成本较难准

确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价值，故不适宜采用成本法作为估价方法。

(4)假设开发法：估价对象属已建成物业，本次估价是以现状用途使用对

其价值最为有利为前提进行估价，不适宜更新改造、改变用途、重新开发，

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本身的实际情况，遵照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

范》，经研究，在此次评估中，选取比较法作为本次估价采用的基本方法来

求取估价对象价值。

2、估价技术路线：

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估价对象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

价值时点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

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工作程序，运用科学的估价方

法，仔细考察估价对象的建筑特征及使用和维护情况，经过全面与细致的测

算，并结合估价经验和对影响物业价值的因素分析，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

点 2022 年 10 月 11 日的市场价值为 68.80 万元，人民币大写：陆拾捌万捌仟

元整，具体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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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 2

不动产权证

号
产权人 坐落

建筑结

构

设计

用途
楼层

建筑面

积（㎡）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价

（万元）

赣（2021）

上高县不动

产证明第

0005231 号

甘晓燕

锦江大道 111 号（B

区）（锦江农产品

批发市场二期）20

栋 1 单元 402 室

钢混 住宅 4/7 122.04 5500 67.12

家具家电明细表

名称 项目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家具家电

餐桌、椅子 套 1.00 1800.00 1,800 -
木凳 条 8.00 20.00 160 -
冰箱 台 1.00 2700.00 2,700 -
热水器 台 1.00 1300.00 1,300 -
洗衣机 台 1.00 2400.00 2,400 -
油烟机 台 1.00 1500.00 1,500 -
燃气灶 台 1.00 1100.00 1,100 -
电饭煲 个 2.00 150.00 300 -
电视机 台 1.00 3300.00 3,300 -

沙发茶几 套 1.00 3700.00 3,700 -
电风扇 台 3.00 150.00 450 -
烤火器 台 3.00 45.00 135 -
空调 台 3.00 2750.00 8,250 -

铝合金楼梯 台 1.00 120.00 120 -
摇椅 张 1.00 100.00 100 -
保险柜 台 1.00 1100.00 1,100 -

床 张 3.00 1500.00 4,500 -
藤椅 张 1.00 120.00 120 -
饮水机 套 1.00 200.00 200 -
茶台机 套 1.00 400.00 400 -

项目小计 33,635 -
成新率 50% -

项目小计(取整) 16,818 -

房地产价值+家具家电价值(取整)、（单位：万元） 6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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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邵 勇 3520000070 2022 年 10 月 17日

查韶娉 3620000021 2022 年 10 月 17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2 年 10 月 11 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2022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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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司法技术委托书复印件

附件二：估价对象位置图

附件三：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附件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附件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六：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附件七：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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